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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民函〔2025〕62 号

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018 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张华斌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康养步伐，切实解决养老院建设问题的

建议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的建议很好，对于促进我市养老服务工作具有很强的参

考借鉴意义。

关于第一条建议，科学规划布局，增加养老院数量方面。我

市高度重视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工作，联合行政审批、自然资

源、住建等多部门出台《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管理办

法》，构建“规划-建设-验收-交付”全周期“四同步”刚性机制，

明确新建小区每百户 30 平方米养老设施配建标准。截至 2025 年

7 月，全市运营中的养老服务机构有 94 家，其中公办养老机构

31 家，民办养老机构 19 家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44 家，机构床

位总数为 7839 张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根据各县区人口老龄化程度、

经济发展水平、地理区位等因素，推动制定全市养老服务设施布



- 2 -

局规划，对养老机构、社区养老服务中心、乡镇敬老院等设施的

布局、规模、功能进行系统规划，明确各区域建设目标与任务。

关于第二条建议，加大资金投入，改善养老院设施方面。目

前我市已建立分类奖补机制，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给予建设补

贴、运行补贴双重支持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明确保障对象及标准，

配套落实场地无偿提供、租金减免、预拨补贴等政策，夯实机构

运营基础。2025 年城乡养老和老年助餐幸福工程项目中，市级

财政已按省级标准下达补助资金，支持新建改造 6 个社区养老工

程、4 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、10 个标准化社区食堂建设。下一步，

我们将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出台并落实更具含金量和可操作性的

扶持政策措施，助力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降本增效。对投资新建、

改扩建养老机构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、高标准运营补贴

等支持。

关于第三条建议，加强人才培养，提高服务质量方面。我市

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，落实养老服务从业人员一次性

入职奖励，对于符合条件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、本科学历、

大专学历、中专学历工作人员，分别给予 6 万元、5 万元、4 万

元、3 万元的一次性入职奖励。并连续两年开展护理员职业技能

培训和技能大赛，在 2023 年的全省民政行业养老护理员职业技

能大赛上，我市荣获了团体、个人“双料”冠军。下一步，我们

将大力鼓励本地高校、职业院校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，推动院

校与养老服务机构开展校企合作，建立实习实训基地，实行订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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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培养。定期组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技能培训，提升从业人员专

业素质。

关于第四条建议，完善监管机制，保障老年人权益方面。我

市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管，推出《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监督信

息公示牌》，集成“三书一表”核心监管要素，实现全市 12 个县

区的养老备案机构信息公示“零盲区”，还开展了养老机构星级

评定，16 家机构获评三星级以上。我市也在实施明厨亮灶工程，

完成 61 家机构食堂软硬件升级，构建“安全可感、质量可溯”

的服务标准体系。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质量监管体系，引

入第三方评估机构，定期对养老机构进行服务质量评估，并推动

建立政策执行反馈机制，及时收集养老服务机构、从业者与老年

人的意见建议。

关于第五条建议，推动医养结合，满足健康需求方面。我市

实行医养结合工作同规划、同部署、同培训、同督导、同考核，

推动全市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规范合作，打造了“企业医院+养

老服务”“公立医院+养老服务”“养老机构+医疗服务”“村卫生

室+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”、医疗养老联合体五种医养结合服务模

式，全市医养结合签约率、日间照料中心与卫生室融合发展签约

率均达到 100%。下一步，我们将协助探索更多的医疗养老优惠

政策，减轻老年人就医负担。

总的来看，推进养老服务质量提升是一项系统性、长期性的

工程，是应对当前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。作为养老服务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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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部门，不断增强全社会老年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一直是我局

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养老院建设

政策措施，推动我市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，更好地满足老年

人多样化、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市民政局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

的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张 斌

承 办 人：延思超

联系电话：3028425

长治市民政局

2025 年 9 月 4 日

（此件可以公开）


